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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輯委員會第 309 期會刊摘要： 

    本刊 309 期法規專論，談病的因果關係與病癒的方法論(上)，本期分成兩部份，

一、談人體生病的原因，簡稱病因。二、談治病癒的方法，其一先談病因： 

(一)家庭五行之相生、相行與相剋 

當我們有時候探病時，到醫院一看，病犯有的太可憐，有的使勁拼命地花錢，卻是

治不好，為什麼呢？因為不知道病因，沒有真正對症下藥。據經驗得知，實際上，

生病有的很簡單，其原因大都是從家庭中這幾口人中生氣得來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家庭是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會相互交感。例如當五行朝順時針方

向行走，是家庭男性成員之中所謂順相生，即木相生火；火相生土；土相生金；金

相生水；水相生木，而又如五行朝逆時針方向行走，是家庭女性成員之中所謂逆相

行，即水相行金；金相行於土；土相行於火；火相行於木；木相行於水，亦就是男

性之逆相生，就是女性之逆相行，因男性是天，女性是地之自然成因。除了相生、

相行之外，尚有五行相剋，即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五行各

有陰陽之分，譬如：木又分陰木、陽木；火又分陰火、陽火；土又有陰土、陽土；

金又有陰金、陽金，水又分陰水、陽水等陰陽之分。陰者依五行之序有：怒、恨、

怨、惱、煩等五種陰毒；陽者依五行之序有：仁、禮、信、義、智等五陽常， 

故家庭的五行如果沒有依序運轉好，它就自然會影響人體五行的運轉及運勢。而人

體五行又分為人體之內五行與人體之外五行。人體之內五行，就是人體之六臟六腑

(一般說五臟六腑)；而人體之外五行，即頭、胳膊、軀體(腰)、大腿、膝蓋以下之

小腿，亦就是人體的頭頸，人體四肢(手腳各二肢)，身體中間脊椎軀體，大家不妨

細細的去查看，如果身體病痛了，曾經與家裡的什麼人生過氣了，病就會種在相對

應的部位上，絕對不差分毫。你要認真的去認清它、道破它，此病就會好起來，當

你生病了之後，經常用這個方法去驗證，看它好不好用。如果發現是好用了，你可

以繼續往前去推進，萬一你如覺得不好用，也不會耽誤你的治療，對你也沒有什麼

壞處。 

(二)病由心生：即出於氣與火：人體是由五行生成的，五臟之病往往是由五陰毒(怒、

恨、怨、惱、煩)存心。心為君主，統領五臟。而五毒是如何進去身體的？全部是從

心收進來的。人的起心動念可了不得啊！詳請看本文。 

其二再談治病癒的方法 

(一)要翻轉良心(二)要釋懷心理疙瘩(三)要不怨人(四)要能觀自在(即能管理自

己，正己修心)(五)要承認自己的不是(要認真檢討，誠心地承認自己的缺點與不是

的地方)(六)要找出家人與別人的好處與優點(七)要開懷常笑(別人犯錯，我們不但

不埋怨他，還要去諒解他，感化他，看到別人不對之時候，我們要一笑了之，因笑

就是神，生氣就是鬼呢！)。以上待下期再續。 

 

 

                                                蔣龍山 敬上 106.3.6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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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3 通知全體理監事 106 年 1 月 13 日假春芳燒烤羊肉爐召開本會第 9屆第 8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106/01/03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106年1月18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

四屆理監事選舉 (依序輪由王常務理事文斌、郭監事政育出席)。 

106/01/05 本會假彰化縣立體育館 106 教室舉辦 106 年度第 1次會員教育講習。 

106/01/05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召開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敘，本會由(黃理事長敏

烝、邱常務理事銀堆、陳監事美單)出席。 

106/01/1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政士蕭琬宸(身分證統一編號N22488****)業自106年01

月 13 日加入本會為會員。 

106/01/13 本會假春芳燒烤羊肉爐召開第 9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6/01/18 通知參加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 106 年 2 月 23 日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依序

輪由許理事炳墉、吳理事泰緯、黃理事琦洲、柯監事焜耀出席)。 

106/01/18 行文會員蕭琬宸(772)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

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 

106/01/18 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四屆理監事選舉，本

會由(黃理事長敏烝、王常務理事文斌、郭監事政育)出席。 

106/01/19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地政處檢送本會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乙份。 

106/01/20 參加社團法人嘉義縣地政士公會106年 2月10日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

會(依序輪由潘常務理事鐵城、黃理事炳博出席)。 

106/01/25 通知員林區理監事於 106 年 2 月 2 日參加會員陳志明之母陳媽林幼往生告別式。 
 

 

 

 

 

 

 

 

 

 

 

 

 

 

 

 

 

 

 

 

 

炮聲鼓聲賀新春，萬祝同樂好年旬； 

千朝瑞氣好福運，一門春色樂天倫。 

炮聲迎新將舊除，大人囡仔笑瞇瞇； 

新年萬事皆如意，闔家團圓福透天。 

恭喜大家過新年，鼓樂喧嘩震動天； 

迎新棄舊景氣變，榮華富貴萬萬年。 

新年新春萬事通，家家戶戶滿廳堂； 

迎新棄舊人豪爽，百子千孫人興旺。 

闔家平安全家福，富貴長春祝康樂； 

子孫才情文學博，民聲遠播大家族。 

街頭巷尾鬧猜猜，猶有弄龍佮弄獅； 

祝福新春好頭彩，福祿壽星由天來。 

恭喜恭喜再恭喜，恭喜朋友兄佮姊； 

萬象更新好景氣，祝福大家得財利。 

恭喜恭喜竹家恭喜，新春元旦好日子； 

老老幼幼過新年，萬象更新大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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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基於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等原因致原訂租約失效而使承租人成為無權占有者，仍屬租佃
爭議，與佃農單純侵奪占有之無權占有，截然有別 
裁判字號：105 年台上字第 2239 號 
案由摘要：請求拆屋還地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 
要  旨：所謂租佃爭議，係指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租用耕地所發生之一切爭議而言 
          ；如出租人基於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等原因致原訂租約失效而使承租人成為 
          無權占有者，仍屬租佃爭議。此與地主與佃農間本無租佃關係存在，僅因 
          佃農單純侵奪占有之無權占有，截然有別。 

-------------------------------------------------------------------------------- 

將印章、不動產權狀交付他人保管，並非罕見，故尚難僅憑無權代理人持有當事人之印章、
所有權狀即推認當事人授權其辦理抵押權之設定 
裁判字號：104 年上字第 193 號 
案由摘要：塗銷抵押權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20 日 
要  旨：按一般民眾將自己印章、不動產權狀交付他人，委託他人辦理特定事項或 
          保管者，並非罕見，是尚難僅憑無權代理人持有當事人之印章、所有權狀 
          即推認當事人授權無權代理人辦理抵押權之設定。次按民法第 169 條前 
          段固明定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者，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 
          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惟必須本人有表 
          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 

--------------------------------------------------------------------------------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743 號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 743 號 
解釋日期：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爭    點：徵收之捷運用地得否用於聯合開發案？ 
解 釋 文：    主管機關依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六條 
        ，按相關法律所徵收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不得用於同一計畫中依同 
        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核定辦理之聯合開發。 
            依大眾捷運法第六條徵收之土地，應有法律明確規定得將之移轉予第 
        三人所有，主管機關始得為之，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理 由 書：    七十七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下稱七十七年捷運法）第 
          六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之。」（該規定 
          迄未修正，下稱系爭規定一）同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為有效利用土地 
          資源，促進地區發展，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團體聯合開發 
          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下稱系爭規定 
          二，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僅作文字修正，意旨相同）此為臺北市政府興 
          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下稱系爭聯合開 
          發案）適用之法律。臺北市政府（需用土地人）為興辦系爭聯合開發案用 
          地之需要，分別於八十年一月十七日、八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及八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向內政部申請徵收。內政部以八十年一月二十四日台（八○）內 
          地字第八九一六三○號、八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八○）內地字第八○○ 
          七二四一號及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台（八一）內地字第八一○四八六○ 
          號函准予徵收。前揭內政部第八九一六三○號及第八○○七二四一號函所 
          附徵收土地計畫書固援引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都市計畫法第四十 
          八條、系爭規定一與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作為法令依據。惟查系爭聯合 
          開發案用地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係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始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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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於同年四月九日核定聯合開發計畫書。在此之前系爭聯合開發 
          案之內容無從確定，自難認臺北市政府已依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第三項 
          「……協議不成者，得徵收之」之規定辦理徵收。至前揭內政部第八一○ 
          四八六○號函所附徵收土地計畫書則引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都市 
          計畫法第四十八條及系爭規定一作為法令依據。 
              監察院認為：一、就主管機關併行適用系爭規定一、二，及將徵收之 
          土地以聯合開發模式興建住、商、辦大樓，並出售私人所有，係違背系爭 
          規定一、二不得併行之立法設計，未落實依法行政原則；二、大眾捷運法 
          並未明文規定得以「一般徵收」方式徵收人民土地後，以聯合開發方式將 
          土地移轉為私有，臺北市政府將此種土地移轉為私有，有違重要事項應由 
          法律明定之原則，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並要求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 
          改善（見監察院一○一年交正字第○○一七號糾正案文）。大眾捷運法之 
          中央主管機關交通部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九年訴字第一五八七號判決 
          ，認為臺北市政府依系爭規定一、二以雙軌併行辦理徵收及聯合開發，並 
          無不法。該部又認為，法務部並未具體認定「以徵收方式取得之聯合開發 
          土地如擬移轉私人，須以法律明文規定，始得為之」（交通部一○二年五 
          月二十日交路字第一○二五○○五四七四號函參照）。核准土地徵收之機 
          關內政部認為，以徵收取得之聯合開發土地移轉予私人所有，並無疑義（ 
          內政部一○二年七月十日台內地字第一○二○二四六八八一號函參照）。 
          嗣經監察院以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院台調壹字第一○三○八○○○二一 
          號函立案調查後，行政院對交通部及內政部之前述意見，表示「尊重相關 
          權責機關研處情形」（見行政院一○三年五月五日院臺交字第一○三○一 
          三三三○○號函說明三及所附「監察院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就捷運新店機 
          廠聯合開發案詢問事項研處情形彙復表」項次壹、四〔有關交通部意見部 
          分〕；項次壹、五；項次貳、一）。本院嗣函詢行政院，其所稱「尊重」 
          ，是否意指其與交通部及內政部之意見一致，而與監察院持不同之見解（ 
          見本院一○四年九月十一日院台大二字第一○四○○二四七一二號函）； 
          該院表示，其與交通部及內政部分別按其權責之研處，「並無不同意見」 
          （見行政院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院臺交字第一○四○○五○三二三號函 
          說明二）。綜上，可見監察院與行政院各就屬其職權行使相關事項之系爭 
          規定一、二是否得併用，及於依系爭規定一徵收人民之土地，是否得將之 
          以聯合開發方式移轉為私人所有，就適用同一法律，顯然發生見解歧異。 
          本件監察院聲請統一解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先予敘明。 
              系爭規定一要求主管機關就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依相關法律徵 
          收，作興建捷運系統之特定目的使用，非以追求商業利益為考量。系爭規 
          定二之目的，則在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 
          設經費之取得（立法院公報第七十七卷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三頁參照），故 
          聯合開發係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並因此涉及商業利益之分享及風險之分 
          擔。主管機關依系爭規定一，按相關法律徵收人民土地，雖因而取得土地 
          所有權人之地位，然其與一般土地所有權人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及行 
          使其他土地權利者並不全然相同。其徵收既係基於興建捷運系統之特定目 
          的，主管機關自不得於同一計畫，持該徵收之土地，依系爭規定二辦理聯 
          合開發，而為經濟利用，故自亦無由主管機關將該徵收之土地所有權移轉 
          予第三人之餘地。如因情事變更，主管機關擬依後續計畫辦理聯合開發， 
          應依其時相關法律辦理。 
              另按法律保留之範圍，原不以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限制人民權利之 
          事項為限。政府之行政措施雖未直接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但如涉及公共 
          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 
          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六一四號、第六五八號、第七○七號解釋參照） 
          。主管機關為公用或公益之目的而以徵收方式剝奪人民財產權後，如續將 
          原屬人民之財產移轉為第三人所有，易使徵收權力遭濫用及使人民產生圖 
          利特定第三人之疑慮。是如因情事變更，主管機關有依其時相關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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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循系爭規定一所徵收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納入後續計畫，辦理 
          聯合開發之情形，仍應有法律明確規定主管機關得將之移轉予第三人所有 
          ，始得為之，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 

私有土地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
道路不同，兩者有調查審認之必要 
裁判字號：106 年台上字第 116 號 
案由摘要：請求返還土地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1 月 05 日 
要  旨：私有土地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 
          ，非屬私有土地因時效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此，土地是否成 
          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是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即有調查審認之 
          必要。 

-------------------------------------------------------------------------------- 

大陸地區人民死亡，就其在臺灣地區所遺財產，應由納稅義務人辦理遺產稅申報，而此之納
稅義務人，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 條第 1項所定順序認定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16 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1 月 12 日 
要  旨：遺產稅之申報，應由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為之。而大陸地區人民死亡，就其 
          在臺灣地區所遺財產，應由納稅義務人辦理遺產稅申報；而此之納稅義務 
          人，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條第 1項所定順序認定。 

-------------------------------------------------------------------------------- 

契稅的課徵範圍僅限於房屋以及未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而現行之契稅係就契價適用
稅率徵收之，而契價亦以標準價格為準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14 號 
案由摘要：契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1 月 12 日 
要  旨：契稅的課徵範圍僅限於房屋以及未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而現行之 
          契稅係就契價適用稅率徵收之，而契價亦以標準價格為準。縱令實際移轉 
          價格超過標準價格，納稅義務人亦僅以標準價格申報繳納契稅。 

-------------------------------------------------------------------------------- 

因現制土地公告現值與市價有相當差距，如逕以土地之公告現值為交付並移轉土地登記債務
之時價，並以此為稅基之計算，則顯然不適當 
裁判字號：106 年判字第 22 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事件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1 月 12 日 
要  旨：被繼承人生前提供土地，興建商合建銷售房屋，死亡時如遺有收取土地價 
          金債權，同時負有交付並移轉土地登記債務；債權部分雖無疑可以債權額 
          為準（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前段參照），惟因現制土地公告 
          現值與市價有相當差距，則相對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9 款予以扣除之未償債務評價，如逕援引（或類推）同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而以土地之公告現值為交付並移轉土地登記債務之時價，並以此 
          為稅基之計算，則顯然不適當。蓋此依法並無所據，土地公告現值原寓有 
          土地政策之義涵，與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市價價格不同，只因土地估價不易 
          ，基於稽徵經濟，而就土地為遺產時，以立法形成之方式，簡化以公告現 
          值為稅基之規範，尚非就「交付並移轉土地登記債務」所為之推計估價規 
          定；再者，就相關之遺產稅客體，即被繼承人提供土地合建分售所生之「 
          財產」而言，將因此所生之金錢債權（相當於收入）以債權額即市價評估 
          ，但相對應減除之移轉土地債務（相當於成本）估價卻以低於市價之公告 
          現值為據，乃以無相關聯之證據認定稅捐客體之數量，確實無法正確估算 
          被繼承人因該類契約所生之財產價值，而失於量能課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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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病的因果與病癒的方法論(上) 
本文作者：蔣龍山∕本會第八屆理事‧第九屆監事‧大學企業管理系商學士‧法律研究所法 
          律學碩士‧2009 年獲彰化縣政府頒發績優地政士‧2012 年獲整復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頒發國家傑出整復師‧2014 年獲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表揚推動會務楷模‧曾 
          發表人體 14 經脈與整復推拿之創新手法應用論文各一篇‧專攻性理問性推背調理 
          運動傷害及各種痠、抽、脹、麻等疑難雜症之推拿整復累積計有 30 年以上經驗‧ 
          現職東洋地政士事務所所長‧東洋性理學推拿整復館館長 

§病因與病癒的方法 

一、病因 

（一）家庭五行之相生相剋： 

      古時候學道，聽說要拿到真經，得走十萬八千里。而古時學道所行十萬八千里才能獲 
      得真正的經典知識，實際上就是現代的五倫八德。其中五倫尚包括十義，也就是父子、 
      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此地之十義好比是十萬，八德就好比 
      八千，加在一起就是十萬八千(八德即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就告 
      訴吾人，只要把倫常（五倫八德）行圓滿了，不用出去走，在家庭裡就能取得真經， 
      就能真正到神國之土，你如果有虧五倫(十義)、又欠行八德，就算你周遊列國，行遍 
      天下，早晚也得招上病來，更別說取得真經或到天國之土了。清末民初王善人說：「不 
      談玄，不論妙，專講當人之道。」然而當人之道從哪兒去入手呢？當然要從五倫入手， 
      從家庭入手。家庭這步道很重要啊！家道，家道，家庭就是道。道在哪裡？道在家裡！ 
      神佛在哪裡？神佛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所謂：「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 
      頭。人人都有一座靈山塔，須向靈山塔下修。」我們的心就是靈山塔。心即佛，即佛 
      即心，不離一根。而佛是怎麼成的？佛是人成的，我們得要學會當人，會當人的超三 
      界(性、心、身)，不會當人罪難逃。我們人人都有個家，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圓滿這個 
      家呢？人人要各盡其道，各正本位。大家各走各的道，什麼人歸什麼位，自然不會犯 
      克。如果你是老的，你就要歸到老的位置上，老的就應盡慈道。如果你是小的角色， 
      你就要歸到小的位置上去，小的應盡孝道。能夠做到這樣，就叫做各盡本分，各安其 
      位，天下太平。如果人人都做不到，那這個家必定常常吵吵鬧鬧，打打罵罵，全家搞 
      得雞飛狗跳，全家就會亂了套。 

      有時到醫院一看，病犯有的太可憐，有的使勁地花錢，卻是治不好，為什麼呢？因為 
      不知道病因，沒有真正對症下藥。據經驗得知，實際上病有的很簡單，大都是從家庭 
      中這幾口人得來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家庭是五行，人體也是五行。五行(木火土 
      金水)會相互交感，例如五行順時針方向是家庭男性成員之中，所謂順相生，即木相生 
      火，火相生土，土相生金，金相生水，水相生木。而又如五行逆時針方向是家庭女性 
      成員之中，所謂逆相行，即水相行金，金相行於土，土相行於火，火相行於木，木相 
      行於水，亦就是男性之逆相生，就是女性之逆相行，因男性是天，女性是地之自然成 
      因。除了相生、相行之外，尚有五行相剋，即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 
      剋木，五行各有陰陽之分，譬如：木又分陰木、陽木，火有陰火、陽火，土有陰土、 
      陽土，金有陰金、陽金，水有陰水、陽水等陰陽之分，陰有依序為怒、恨、怨、惱、 
      煩等五陰毒；陽有依序為仁、禮、信、義、智等五陽常，故家庭的五行沒有運轉好， 
      就自然會影響人體五行的運轉。人體五行又可分人體內五行與人體外五行。人體內五 
      行就是人體之五臟六腑；人體之外五行就是人體的四肢(手、腳各二肢及身體中間脊椎 
      軀幹)。大家不妨細細的去查看，身體生病了，曾經跟家裡之什麼人生過氣，病就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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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對應的部位，不差分毫。認真地去認清它，道破它，此病就會好起來，你如生病 
      了之後，經常用這個方法去對照，讓事實去驗證，看它好不好用，如果是好用了，你 
      可以繼續往前推進；萬一你覺得不好用，也不耽誤你的治療。 

      茲附身體外五行即頭、胳膊、軀體(腰)、大腿、膝蓋以下小腿酸痛，因生氣而來的相 
      對應部位圖示如下： 
 

 
 
 
 
 
 
 
 
 
 
 
 
 
 
 
 
 
 
 
 
 
 
 
 
 
 
 
 
 
 
 
 
 
身體外五行(頭部、胳膊、軀體(腰)、大腿、膝蓋以下小腿)酸痛症之家族人倫血親相對應位置關係圖 

（二）病由心生：即出於氣與火 

      人體是由五行生成的，五臟有病往往是由五陰毒(怒、恨、怨、惱、煩)存心。心為君 
      主，統領五臟。那五毒是怎麼進來身體的？全部是從心收進來的。人一起心動念可了 
      不得啊！俗話：「心猿意馬」，心猿上躥下跳，意馬到處奔馳。王善人告訴我們三界（性、 
      心、身）之中，心是總軸。心要一動，三界都動。心要不動，性(天性、稟性、習性) 
      不能動，身也不能動。中醫講「百病由心生」，病由怒、喜、思、悲、恐而來，過喜會 
      得病，過悲也會得病。病是吃五毒丸（怨、恨、惱、怒、煩）長成的。曾聽說有人能 
      看見人體的經絡之氣。這人說，人在生氣不高興的時候，確實有一股黑氣平地而起， 

頭部有病痛(如頭痛、頭暈、偏頭痛)為患上是跟長輩，如父母、老師
或長官、領導生氣而得病的，偏左痛是跟男長輩生氣來的，偏右痛是
跟女長輩生氣來的，偏前痛是跟領導、老師、長官生氣來的，偏後痛
是跟老人或領導不滿意，暗地使勁來的，正頭頂上痛是曾做失德、缺
德、有虧天理之事，或做事只會怨天尤人或火氣大的人較易得病。 

右胳膊(右肩臂)或右手
上肢有病痛，是跟平輩中
比你大的女人生氣而得
來的，如與姊姊、嫂子生
氣而生的病痛。 

左胳膊(左肩臂)或左手
上肢有病痛，是跟平輩中
比你大的男人生氣而得
來的，如與兄、姊夫等男
人之生氣而生的病痛。 

腰上的酸痛是夫妻
之間生氣來的。 

中間軀體有病痛，是
與平輩生氣而來
的。四肢病痛是跟兄
弟姊妹生氣而來的。 

右膝蓋以上，右大腿
有酸痛是跟妹妹之
輩生氣而得的。 

右膝蓋以下的酸痛，是
跟晚輩女兒、外甥女、
姪女等人生氣而來的。 

左膝蓋以下的酸痛，是
跟晚輩兒子、外甥男、
姪兒等人生氣而來的。 

左膝蓋以上，左大腿
有酸痛是跟弟弟之 
輩生氣而得來的。 

右膝蓋痛是跟妹妹或
女兒生氣來的，是膝蓋
以上和以下的綜合型。 

左膝蓋痛是跟弟弟或
兒子生氣來的，是膝蓋
以上和以下的綜合型。 

右
手
胳
膊 

左
手
胳
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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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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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往身體相應的經絡臟腑鑽進去。這說法實不實在，大家可以研究。不過有一點可以 
      肯定的是，起心動念了不得。當你一動惡念，一不高興，毒氣就會鑽到你體內，一點 
      點、一層層地往下壓，日積月累，慢慢就把病給種上了。 

      生氣上火常有兩種類型。有的人表面不動，但心裡卻動，嘴上不說，心裡卻說。心裡 
      一說，當時就不好受，就把毒氣收到心裡了。有的人嘴動，但心卻不會動念，罵完了 
      就沒事了，就把毒氣放出去了。這樣的人，他自己雖然不長病，但卻是放火燒山，把 
      別人給燎燒了，使別人受不了。曾經有位老太太，經常又罵又吵的。她罵人的不長病， 
      被罵的人(不罵人的人)倒長了病。當時那年代，王善人也想不通，為此專門格物(研究) 
      了三天，才找到了答案。原來這老太太雖然喜好罵人，可是罵完人，一旦有人告訴她： 
      「你還在罵人，那人都生病啦！」她馬上就會去給這人扎針、拔罐子，不會把這人的 
      不是放在心上，她的好處就在這兒。所以，我們平日裡為人處世，也要嘴動、身動、 
      心不動。生氣上火會得到什麼病呢？心理病、性理病、生理病、先天性疾病、因果病、 
      運數病、天然病、精神病、德行病等等。五鬼鬧宅(身體)，即木性人(陰木性的人)生 
      氣發怒時出現青色的臉，叫青臉鬼，火性人(陰火性的人)生氣發恨時出現的紅色的臉， 
      叫紅臉鬼，土性人(陰土性的人)生氣發怨時，出現黃色的臉，叫黃臉鬼，金性人(陰金 
      性的人)生氣惱人時(忌妒人)，出現白色的臉，叫白臉鬼，水性人(陰水性的人)生氣煩 
      人時，出現黑色的臉，叫黑臉鬼，以上這五鬼，就是五行性的陰暗面，不就是五毒嗎？ 
      當這五毒進到你身體內的五臟，而五臟就像家宅一樣，這不就是五鬼鬧宅嗎？ 

      生氣是鬼，上火是妖。平常看夫妻吵架，一方生氣，另一方會說：「你看看，鬼樣又拿 
      出來了。」什麼是鬼樣？生氣就是鬼樣。一個人來火了，呼一下就上頭，頭腦就發暈， 
      臉馬上就紅，那不是就像妖嗎？火往上行便為妖，氣往下行便為鬼。生氣就是被鬼打 
      倒了，上火就是被妖打倒了。氣、火是兩個無常鬼，是來要人命的。誰能把氣、火化 
      掉，誰就是個活神仙。氣火一化，百病全消。 

      藥只可以治療風、暑、濕、燥、寒、火等天然氣候六淫之病，也只能治療物理、化學 
      因素所致的病，但藥卻不能治療心性之病。如果你心胸坦然，高高興興，藥服下去就 
      管用。 
      但一邊吃藥，一邊生氣，這藥不但治不了病，還會起副作用。是藥三分毒，服藥是以 
      毒攻毒，你一邊吃藥，一邊生氣，就是往身體裡收毒，病能好嗎？王善人說他有時也 
      會感冒，有時也有頭痛腦熱的時候，但他會自己檢討原因，是什麼事讓自己生氣上火 
      了，把心性調和，病魔就跑了。你不著急、不上火，感冒就不會進入你的體內。人體 
      就像房屋似的，它也有門窗。你不把門窗打開，風、暑、濕、燥、寒、火等天然氣候 
      六淫就進不來。俗話說，若無家賊，就不遭外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有氣不生是長生藥，有火不發是不老丹，有冤不報那是真修行」，這幾句話就夠我們 
      學好多年了。誰能有氣不生？誰能把氣火看開？一個人起不了火，把兩個火放在一起 
      才叫「炎」。夫妻兩口子要是一個起火，一個不起火，那火一會兒準滅熄。如果一個起 
      火了，你那火也著火了，倆夫妻就得燃燒起來了。你如果有智慧，他來火，你就別來 
      氣。你把氣撒了，不用氣去吹火，那這個火就旺不起來。 

二、要治病癒的方法 

（一）翻轉良心 

      有位女士跟劉善人埋怨說：「我一直做得挺好，對娘家媽媽好，對婆婆、對婆家人都好。 
      可是我現在還是得病了，家人都不理解我，心裡感到特別苦。」劉善人就開導她：「讓 
      我們學習清末民初王善人的思想，不講自己的功，專找自己的過。病代表的是什麼？ 
      病就是過。妳現在有病在身，就證明妳有過了。妳要是沒有過，能長出病來嗎？妳說 
      妳已經對媽媽、婆婆做得這麼的好，怎麼還得一身病呢？」經過多年累積的觀察與經 
      驗，發現病都是自己招的，就是因為生氣、上火、耍脾氣、鬧性子，心思生火，氣動 
      勾寒，寒火交替相加，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鬧到一定程度，你體內肚子裡就被五毒 
      （怨、恨、惱、怒、煩）裝滿了，肚子之垃圾桶被裝冒滿溢出，此時一檢查，準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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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到癌症，可能一切都晚了，沒有辦法啦。 

      我們講家庭倫理的人，就像是個交通警察，或如紅綠燈交通警示誌號，就是給妳指點 
      一條路向，開個綠燈，讓妳有跡可循，按方向前進。我們講病的時候就是跟妳對號， 
      就是根據妳的病症，告訴你是跟家庭五行界中的哪一界生氣來的。讓你好好地對照自 
      己，看看你在五倫(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之中，沒當好哪一個人，這叫讓 
      你快速找到座標而能對號入座。就像座火車似的，你買的火車票明明是二號，卻坐在 
      六號座位了，那六號的人家也不能答應你坐到他的位置去是一樣的道理。曾有不少人 
      跟劉善人說：「你在講課，怎麼都在說我的過錯呢？聽你講課這麼一說，那還是我錯 
      了？」劉善人又說：｢其實我並沒有針對他，而是他認識到自己犯了類似的錯誤。只要 
      一對上號，找到生氣的人，就會有反應。要是你能夠翻出真良心，知過會改，病肯定 
      能好起來，因老天不殺悔過之人。 

      王善人經常說，講病課程的人只會講病，不會治病。講病在我，病好起來在你。病是 
      你自己找的，還得你自己治好。如果你自己不想把病治好，對不上號，翻不出良心， 
      我們講病的人也沒辦法，因為你沒有入進那個角色。就像我們修行的人，表面上雖在 
      修行，實質上卻沒有真正投入執行，還是不能成功的達到修行的目的。 

（二）解疙瘩 

      王善人說：「我要翻世界。」有人說：「你這不是說大話嗎？」王善人說：「我大事小辦， 
      辦大事情要從小入手。」亦即所謂辦事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那麼要從那裡入手？ 
      要從人的心念入手。這叫什麼？叫「翻良心」。 

      人如果生病，一定與他的性格有關係，一點兒都不會差。中醫講：「百病由心生」，病 
      還是由心生出來的。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還得心藥醫。我們給人講病，就是打開他 
      的心竅。不先把心竅打開，就給他用藥，效果往往不明顯。要真能把心竅打開了，治 
      病是很快的。很多到王善人家問病的人，他們來時大都愁眉苦臉，回去時準是高高興 
      興。什麼原因呢？就是把心竅打開了。實際上，講病也好，講家庭倫理也好，就是幫 
      眾生解開心裡那個疙瘩。解開它，不就好受了嗎？曾有一女的，二十多年來心裡一直 
      壓抑，總是發愁，我們一給她解釋，她就哭了，邊哭邊說，哭完就大為好轉了。為什 
      麼？因她已解開了二十多年來的愁疙瘩。 

      很多中醫也聽過劉善人講病，聽完後，他們照著這個方法去看病，效果都很好。北京 
      某醫院有一位醫生，曾到劉善人那兒去過兩次聽講後，他把五行性研究仔細。這位醫 
      生說：「每當確定了病人的病症後，就得設法打開犯者的心竅，最後才給病人開藥方。 
      經歷多了，往往一看病症，就知道病人是跟什麼樣的人生氣來的。經醫生—點撥，一 
      開導，病人就說實話了，說他是怎麼生的氣。這時我再告訴他：｢你要不認錯，我不給 
      你開藥。你要能認錯，我再給你開藥。」病人認錯了，那藥再開下去，可真有力量！ 
      其實不是藥好用，是這幾句話好用。可是病人是沖著這藥來的，所以不開藥不行。幾 
      句話把心竅打開，加上藥的力量，很多病就這樣好了。」人把心一打開，哪有不樂的？ 
      家庭一樂起來，人人都會高興。不用說別人，單就一個媳婦能樂起來，你看全家樂不 
      樂？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家庭，家庭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夫妻問題，一個 
      是婆媳問題。現在很多夫妻離婚，離婚以後孩子身體不好，聽說劉善人會講病，都帶 
      著孩子來找劉善人。劉善人說：我怎麼治呢？我既不是什麼名醫，也不會什麼名藥， 
      只會說幾句當人之道。可是既然來了，也只好說幾句。幾句話後，來的人若能找到自 
      己的過錯，轉變心態，心結一解開，孩子的身體也會跟著好起來。 

      劉善人剛開始講病的時候，遼寧省遼河市來了一位病情很重的女人，下了火車都不能 
      走路。等到了劉善人的家裡，把劉善人嚇了一大跳。她的臉腫得像大紫蘿蔔似的，褲 
      子都脫不下來，整個身體都腫到那個程度，我能不害怕嗎？萬一死在我家，那該怎麼 
      辦啊？當時劉善人就跟她講：「妳多半是因一股恨氣得的心臟病。妳到醫院檢查了嗎？」 
      她說：「去醫院有檢查過了，是風濕性心臟病引起的二尖瓣狹窄。」於是劉善人說：「那 
      你恨誰啊？恨得這麼狠。你快挑狠的去想一想，看看恨誰阿？」她說：「這我知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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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當時，劉善人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情況，為什麼不能說，就直接跟她講：「病 
      在哪兒得，得要上哪兒找才能好。妳要不說，就不能好起來。」就這樣在王善人家裡 
      待上了十三天。這位女病人雖是遼寧省人，但卻在黑龍江省得的病，是在她姐姐家得 
      的病。到後來她姐姐沒辦法了，只好跟我說實話，原來這病是和她姐夫得的。王善人 
      當即把話接過來說：「妳呀，要面對現實。到現在還怨妳姐夫錯，其實是你錯了。妳要 
      是沒有錯，妳姐夫也不會那樣。」她說：「要真是這麼回事，那我還得給姐夫下跪認錯？」 
      劉善人說：「妳自己看著辦。想活命，你就得低下來。不想活命，誰也沒有辦法。」後 
      來，她真低下頭來了，真認錯了。她一認錯，她姐夫也認錯，互相都認錯，心裡的疙 
      瘩很快就解開了。你看看，我們講道就是解疙瘩，解開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把這 
      疙瘩解開了，彼此都會感到輕鬆。第二次她來劉善人的家裡，還沒進屋就在善人家院 
      牆邊吐了一天的沫子（一種排病反應）。後來又在她姐姐家待了四個月，死裡逃生，總 
      算開始好轉了。完全好以後，再也沒有犯過。 

      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若是倆人互相抵觸，只有先等到兩邊的人都已信服你了，你才 
      能從中勸解，不信你的時候還不能說。這是等時機問題，這一點一定要把握好。你要 
      想讓他倆和好，就要先批評，說他倆都有錯，等到批評完了，再說他倆也對，因為各 
      的立場所想的都不一樣，處事就不能相同，至於他倆能合到一起嗎？如果說錯了，那 
      是幫助他倆排陰；如果說對了，那是幫他倆裝陽，這也叫替他倆撥陰取陽，這是性理 
      療病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有不少的孩子，得了生理病，媽媽們就帶著孩子來找劉善人。這樣劉善人該怎麼說這 
      病呢？如果劉善人說是你們的媽媽給裝的，那孩子們一定要恨媽媽們一輩子的。如果 
      不說呢？媽媽們永遠不會明白，孩子也不明白。沒有辦法，劉善人就讓媽媽與孩子讓 
      他們隔離分開給他們說，不讓他們互相聽到。此時分開後，劉善人跟媽媽們說：｢在妳 
      們懷孕期間，肯定有存心不正的情況，再根據孩子的病症，告訴她們(媽媽們)是從那 
      個方面生的氣。而在孩子面前，劉善人只好說，病是你們孩子自己招來的，你生來就 
      帶有這個過，你們就得受這份苦。這時候媽媽認不是(承認錯誤)，孩子也要在父母、 
      長輩面前認不是，媽媽、孩子兩方面努力，還是有好的希望。 

（三）不怨人 

      王善人說：｢不怨人是成佛的大道根。」君子無德怨自修，小人有錯怨他人，此句話就 
      是說，一個仁人君子，有風度的人，沒有好的成就表現，只會檢討自己努力不夠，就 

      只怪自己，從來不會錯怪別人，一個沒有修養的小人，自己做錯事，只知道怪別人， 
      從來不會去反省檢討自己，嘴裡不怨，心裡怨，存到心裡就是病。你想一想，頭上頂 
      著個人，腳下踩著個人，心裡裝個人，背後背著個人，能不長病嗎？別人都不對，就 
      你對，所以你就得長病。不管碰到好事還是壞事，你都別往外怨，要專找自己的毛病， 
      看你自己錯沒錯。事怕顛倒，理怕翻，拿人心來比自心。遇事盡怨人，你對嗎？他煩 
      你，他看不上你，你心裡會不好受。反過來，你要煩他，他心裡能好受嗎？大連有一 
      位老闆這樣跟劉善人說：「三十歲之前，我全身是病，感到這怎麼可以呢？我要是這樣 
      就死了，這麼大個家業不就完了嗎？所以，以後再辦什麼事，不能生氣，不能怨人了。 
      我得從我做起，反省自己。」他這樣說，也真這樣做了。從此以後，無論事情做好做 
      壞，他都不怨人。事做壞了，他就說：「這事不怨你們，怨我。都是我這領導沒當好， 
      都怪我沒管理好。」三年以後，他身上的病全沒了。 

      「不怨人」這三個字太妙了，不怨人有無窮的力量。這一點不但劉善人自己親身體驗 
      到了，劉善人的家庭也體驗到了。1992 年，劉善人的大兒子在長春出了車禍，被一輛 
      東風車把頭顱撞開了，差點兒就沒命了。出事的時間是晚上十一點，事發後很快就給 
      劉善人來了電話。當時劉善人對妻子說：「是兒不能死，是財不能散，咱倆要做好心理 
      準備。還有一點，肇事的車要是跑了，咱就自己治。車要是沒有跑掉，咱也不能敲他 
      竹槓。」然後我們連夜坐火車趕往長春。到了長春，我們還找不到那家醫院。後來找 
      了好長時間，才找到我小兒媳婦他們。當時他們就要送我們去醫院，善人說：「先別上 
      醫院。」他們說：「您倆幹什麼來了？現在的病情非常嚴重啊。」善人就告訴小兒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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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我們也不上醫院。先吃點東西，睡一覺，再去醫院。」他們說：「您就這麼穩 
      當呀？」善人說：「我不到那兒，他也那樣；我到那兒，他不也那樣嗎？」所以我們睡 
      完覺才趕去醫院。到了醫院一看，大兒子還在搶救室裡。雖然開顱手術把腦袋裡的瘀 
      血取出來了，但還是人事不省。九天的時間，一直在搶救室裡。等到了第十天終於醒 
      來了，會說話了，但還不認識人。到十一、二天的時候，他就有點兒明白了，知道讓 
      我把他扶起來。我一扶，他立刻就嗷嗷地喊：「不行！不行！」善人說：「怎麼啦？」 
      他說：「腰疼。」我一愣，心想這下壞了，腰骨準折了。我馬上找大夫來檢查、拍片， 
      果然腰上兩側的小骨全部骨折。大夫就要我們馬上簽字，要準備手術。當時我想，現 
      在能手術嗎？他的神智還不是很清醒，手術完了如果不聽話，一轉身就可能導致下肢 
      癱瘓。我就跟大夫商量：「再等兩天，等他完全清醒以後再做，可以嗎？」大夫理解我 
      的心意，默默地走了。當時我心裡想：沒事！這骨頭長得快著呢。 

      我第一次扶他的時候是早上，等中午照完片回來，他又讓我扶他。那時候，護理人員 
      都不讓我扶，說我扶了，萬一神經根受壓迫，那就壞了。我說：「不會那麼嚴重。」就 
      把他給扶起來了。扶起來坐了兩分鐘，又讓他躺下。估計是躺久了，受不了，到了晚 
      上，他還讓我扶。旁邊一位老人害怕了，過來摁住我的手，不讓我扶。我說：「老人家， 
      我知道您對他關心，不過您放心，沒事的。」於是我又把他扶起來，這次他坐了半個 
      小時。我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說：「沒什麼感覺，就是覺得麻木，但不疼。」我 
      說：「那就好了。」這下，我心裡有底了，讓它自然地長吧！到了深夜零點，他自己起 
      來了，一抬腿就坐到床上，他說：「爸，你看看我，厲害不厲害？」我說：「你厲害什 
      麼？」他說：「早晨扶的時候還嗷嗷地叫，可是現在不疼了。我能自己坐起來，我還能 
      走。」我說：「你可別走，坐會兒就躺下吧。」這次整整坐了一個小時，才讓他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一回腿就能坐起來，說：「爸，扶我溜達溜達吧。」我就扶著他，在走 
      廊走了一圈，有一百多米長。我兒子總共在醫院裡住了十九天，大夫就不留了，非得 
      攆我們出院。我說：「挨阿，我兒子也是腦外傷，有住兩個月的，有住三個月的。百貨 
      大樓撞壞的一個老人，住了四個月，還躺在那兒呢。幹嗎就攆我們出院啊？」大夫說： 
      「我是腦外科主任，在這家醫院工作四十年了。這麼多年，還沒見過像你孩子這樣的， 
      真是太特殊了。他好得也太快了，一天一個樣，你說我怎麼給他下藥？沒法下藥，所 
      以，只有讓他出院。」大夫把話說到這份兒上，我也沒有招兒了，只好求大夫：「回家 
      也行，那就請您給開點兒藥吧。」大夫想了半天，開了二十片安眠藥。我把藥拿在手 
      裡，問大夫：「王主任，您怎麼就開點兒這個東西？」大夫說：「他睡不著的時候，你 
      給他吃一片，這樣可以養好他的大腦。」出那麼大的車禍，居然沒帶什麼藥，就這樣 
      回家了。回家以後，該吃點兒什麼呢？我突然閃出一個念頭：吃水果。吃什麼水果？ 
      吃桃。我就問我兒子：「你喜歡吃什麼水果？」他說：「什麼也不喜歡。」我就一樣一 
      樣給他念，當念到桃的時候，他說：「這桃好吃，我就吃桃。」我就讓他吃桃，一天五 
      斤桃，桃不離手，連著吃了兩個月。剛回家時，他頭腦還不太清醒，顛三倒四的。等 
      吃完兩個月的桃，腰好了，腦袋也好了。 

      後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兒子花了三千四百錢出院，而他旁邊的那幾個，一個花四 
      萬，一個花十七萬。百貨大樓撞的那個老人，花三十二萬，住了四個月整，還得繼續 
      住下去呢。我兒子怎麼好得這麼快呢？後來我找到答案了，就是不怨人啊！這件事真 
      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不怨人的力量太大了！我們能做到不怨人，毒氣就不會往裡走， 
      只會往外走，病好得不快嗎？現在有很多人，只要碰他—下，就把你訛上了，就要讓 
      你賠他多少錢，就讓你養他多少年。這樣的人最沒天良，他以為佔了便宜，實際是造 
      下惡因，惡因必結惡果。還有很多人生病住院了，家人去伺候他、去護理他，他不但 
      不感恩，還有怨氣，那不是病上加病嗎？ 

      1996 年，有一位患精神病的人來到劉善人家。精神病人哪有正常的呢？那瘋勁說上來 
      就上來，誰也管不住啊。一天午睡的時候，劉善人的大兒子(曾出車禍腦外傷)正蹲著 
      弄鐵鍬呢，這精神病人拿起斧子，就在劉善人大兒子後腦勺連砍了五斧子，把左頭骨 
      都砍塌了。哎呀！那次真把我的魂兒都嚇丟了！我妻子第一次跟我急眼，嚷道：「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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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你這下可把人坑死啦！」我們急忙把兒子拉到縣醫院，想著到那兒趕緊給他縫上。 
      可是到了醫院，醫院根本不敢動，於是趕緊轉到了北安市醫院做腦 CT，結果是左頭角 
      上整塌下去一指。大兒子右邊的頭骨已經沒有了一塊，幸好這五斧子沒砍在坑上。要 
      是砍在坑上，那還有命嗎？北安醫院的張教授了解了情況後，說還需開顱。我聽到開 
      顱這句話，我腦子嗡了一下，差一點兒嚇暈過去。還得開顱？再開顱這腦袋不就癟了 
      嗎？當時我想，如果，真要開顱，也不在這兒開，還得去長春找那個大夫。 

      我們在北安睡了一宿，睡醒我就動搖了。我想這腦袋不要緊，應該不會出問題。心裡 
      雖這麼想，但還得探探我兒子和媳婦的態度。結果我跟他們一說，他倆一點兒怨言也 
      沒有，他們並沒有說：「你要不講病，我能挨砍嗎？」要是換作一般的兒媳婦，那不破 
      口大罵，能饒過我嗎？可是我的大兒媳婦就是沒說，什麼也沒說。我問兒子：「昨天晚 
      上，睡得怎麼樣？」他說：「睡了一晚也沒疼，我也沒覺得怎麼著。」我說：「你們倆 
      口子商量商量，咱們不手術行不行。可是大夫說了，不手術怕三年以後得癲癇病。」 
      我兒子是木性人，那人可強呀，他說：「沒事兒，這不疼不癢的，得什麼癲癇！爹，你 
      要說不手術，咱就回家。」我說：「回家就回家。」這樣，我們就回家了。回家三天， 
      我大兒子就跟著種地去了。這就說明，為什麼沒作手術，還好得這麼快？大兒子夫婦 
      還是一個不怨人。事後，精神病人的家屬給我們送錢來，可是我沒接受他們的錢，我          
      說：「我兒子好了，這就是大喜。」而且，那精神病人回家後也好了，是把這精神病患 
      嚇好的。這精神病瘋起來可真邪乎。 

      2006 年 4 月 27 日，劉善人二侄兒去縣裡拉化肥，裝車的時候，底下還剩三袋，他正 
      彎腰去取，不料化肥整個兒倒下，把他腿骨壓折了。老闆帶他去醫院拍片子，結果是 
      右腿的韌帶壓折了，膝蓋裂了縫，有筷子頭那麼寬。大夫告訴他：「你得住院，先用石 
      膏固定二十八天。」我侄兒說：「二十八天可不行，我還有兩百多畝地要種呢。」大夫 
      說：「你還想種地?你這病即使好了，今年內也不能幹活兒。」侄兒說：「那不行。我不 
      住院，我得回去。」老闆當時就冒汗了，說：「你這條腿不要啦?要讓我養活你一輩子 
      啊?我得賠你多少錢?」侄兒說：「我不能讓你賠。你也不是故意讓化肥倒的，都怪我自 
      己不小心。你把我送回家，以後好與不好，不用你負責。」老闆說：「那得寫個字據， 
      咱倆都得簽字。」二侄兒說：「行，寫吧。」寫完之後，老闆就把侄兒送回來了。那時 
      候二侄兒還跟我住一起。他到家時，都下不了車，兩個人才把他抬出來。我上前問他： 
      「怎麼了?」他說：「把腿砸了」我說：「砸成什麼樣?」他說：「韌帶砸折了，膝蓋裂縫 
      了，有筷子頭那麼寬。」我一聽，還挺嚴重的，說：「為什麼砸你，你知道嗎?」他說： 
      「我知道。」我說：「知道就好，進屋吧。」我們就扶他進屋了，家人就說：「怎麼不 
      讓老闆給你治呢？」我說：「治什麼啊!怎麼會那麼巧，偏偏砸他呢?還是他該著。」 

      我侄兒在炕上(床上)坐了一天一宿，第二天他自己就能下地了，怎麼長得這麼快?我也 
      挺納悶，就問他：「你的腿冒涼風，還是覺得熱?」他說：「冒涼風，覺得呼呼冒涼風。」 
      我說：「那沒事兒，毒氣往外走，好得快，幾天就好。」第三天，他就能走路了，但比 

較慢。那時候正是要播種的時候，家裡兩百多畝地還全仗他呢。第四天他開始作播種 
      前的準備，第五天就上播種機播種了。 

      給我侄兒看病的那個大夫與我是親家，他當時就罵我侄兒：「哪有你這麼傻的?砸了你， 
      還不讓他治?這捨不得花錢嗎?」實際呢？我侄兒的腿一分錢亦沒有花。這是什麼力量? 
      是不怨人的力量。所以王善人說：「不怨人有無窮的力量，不怨人就能成佛。」我們不 
      管碰上什麼人，遇見什麼事，都不要怨人，多多改變自己，多多批評自己，就可以成 
      佛。 

（四）觀自在(管理自己，正己修心) 

      什麼是道？「化性談」課程上，不是有講了嗎，「管人是假人，管己是真人。正人先正 
      己，這就是道。」「正己修心無別念，苦海之中，才有船。」我們只有好好修煉自己的 
      心性，才能出苦得樂。佛家講觀自在，王善人也講觀自在。就是觀看自己的不是才自 
      在，觀看別人的不是就不自在了。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有幾人是在管己呢？都在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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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眼閉眼，抬頭低頭，都是別人的不是。看別人不是(不好的地方)就是收髒，看到人 
      的好處就是聚靈。你看人的不是，就要動心生氣，這就叫收髒，把骯髒的東西收到體 
      內就是病。有很多學道的人也是這樣，把道學得嘎嘎叫，然後拿道去衡量別人、要求 
      別人、管制別人。這也是不對的，那也不對，這不整個兒地把道學錯位了嗎？你一管 
      人，人就不聽你的。別人要一反駁，你還不高興，你還生氣。氣是什麼?氣就是毒，毒 
      進到你體內了，還不害你一身病嗎?王善人為什麼得十二年瘡癆？就是因為看不慣村民 
      不孝老人。我也得過十二年重病，也是因為盡看別人不對，事事都想管。嘴裡不敢管， 
      就用心管，最終把自己管成一個廢人，一身的病苦。所以，我們不能要求別人，而只 
      要觀照自己，審查自己，改變自己，修正自己。你一旦真正改變了，不用去管人，別 
      人自然就變了。 

      曾子有一日三省的功夫，他一天有三次提醒自己。我們也要效法古人，一天至少應該 
      早晚反省兩次。每天早晨起來，都要叫著自己的名字，問問自己：「還怨不怨人？能不 
      能把人當好？」你如果是個姑娘，就問自己：「能不能當好這個姑娘？」你如果是個媳 
      婦，就問自己：「能不能當好這個媳婦？能不能當好這個妻子？能不能當好這個媽媽？」 
      你早晨起來這樣問，晚上伙計(工作)都做完了，就要自問自答。你還是叫著自己的名 
      字，問問自己：「有沒有做到？有沒有違反的地方？為什麼違反？原因在哪裡？」這樣 
      一來，天長地久，性就化了。 

（五）認不是(認真檢討，承認自己的缺點或不是) 

      我們盡看別人不是，一看別人不是就生氣，這就是往自己身體裡倒垃圾。久而久之， 
      身體就變成個髒水桶了。現在我們講道講病，就是幫助大家淘淨這個髒水桶。怎麼淘 
      淨呢?先找準病根，認準病源，道找一面。道找一面就是道家講的迴光返照，也是佛家 
      講的觀自在，即是要好好地觀照我們自己。家裡的人，你都不滿意誰？你都跟誰生過 
      氣？你能不能認不是？你能不能面對現實？這時候，如果你信奉的宗教是佛教，可以 
      上佛前去懺悔；如果你信奉的宗教是基督教，可以上主前去懺悔，如果你沒有任何宗 
      教信仰，那你還有父母吧，還有親友吧，你就到他們面前去懺悔，這樣的效果更大， 
      你一認錯，一股陽氣就進來了。陽氣一進來，陰氣必然要走，這就叫撥陰取陽，陽返 
      陰遁。 

      王鳳儀大善人聽到三娘教子的故事，看到三輩人互相認錯，王善人也認錯了。劉有生 
      善人看到這裡，也跟著認錯。王鳳儀大善人十二年的瘡癆一夜之間好了，劉有生善人 

      吐了七個半宿，也把病吐好了。老天不罪悔過之人，真是彌天大錯，一悔便消啊!不怕 
      你犯錯，就怕你知錯不改。知錯不改，誰也沒有辦法。這樣的病人太多了。 
      舉例：1997 年，一位女士得了腦瘤(頭上生病，判定跟老人生氣而得的病)，二十七歲， 
      躺在床上起不來，要我去給她講病。劉有生善人問她：「我來給妳講病，妳想想，妳曾 
      經跟那個老人(父母、翁婆)過不去？」她看看屋裡人，想了好長一陣子，說了一句：「我 
      從來不跟老人生氣。」我說：「那我往下就沒辦法再講下去了。」她說：「為什麼?」我 
      說：「妳的病，我講不好。」我起身來就走出去了。她丈夫追著問劉有生善人：「這可 
      怎麼辦?」劉善人說：「她不想活啦。」她丈夫說：「怎麼不想活?」劉善人說：「她不信 
      我，她不肯認錯。其實她那病就是從跟老人生氣上來的，可是她不承認，這樣一下就 
      把門封上了。她自己把門(生死門)封上，誰也進不去，誰也幫不了她。」果然七天之 
      後，這位年輕(二十七歲)女士就死了。這說明了人不怕犯錯，就怕不知錯，也怕不改 
      錯。知錯能改，一改了就是好人，病就能夠好起來。 
      舉例：2005 年，北京的一個女性修養學堂在杭州舉辦一個講座。他們想請劉有生去講 
      一堂，我到那裡一看，上課四十二人全是女性，那就專講女人之道吧。(待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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